
附件2

2025年度松山湖科普阵地品质提升奖励

申报指南
一、申报内容及要求
（一）奖励标准

对科普阵地活动成效进行量化评比，评定一、二、三等级各2家、3家、5家，分别奖励15万元、10万元、5万元。

（二）申报对象

2025年度已备案入库的科普阵地；未参与2025年度备案的科普阵地不参评。
（三）申报材料

1、松山湖科普阵地活动成效量化自评表（2025年度）

2、申报承诺函

3、松山湖科普阵地备案表（已通过备案并带水印）

4、各类佐证材料，具体如下：

（1）本年度承接各级部门立项或委托的科普活动（立项委托类）：

a.松山湖科普阵地2025年度立项委托类活动清单；
b.活动立项通知、合同或委托合同等；

c.活动总结及佐证材料（如活动签到表、视频、图片、公众号文章、媒体报道、反馈问卷、验收总结等）。
（2）本年度在松山湖区域内自发举办的公益性科普活动（自发公益类）：

a.松山湖科普阵地2025年度自发公益类活动清单；
b.活动招募公告、通知、公函等证明文件；

c.活动总结及佐证材料（如活动签到表、视频、图片、公众号文章、媒体报道、反馈问卷等）。
（3）无偿参与园区组织的公益性科普活动（无偿支持类）：

a.松山湖科普阵地2025年度无偿支持类活动清单；
b.活动通知文件；

c.活动总结及佐证材料（如视频、图片、公众号文章等）。
（4）本年度自主开发及创作的科普视频、科普剧、科普秀、科普展、科普文学作品等：
a.松山湖科普阵地2025年度科普作品清单；
b.完整的创作提纲（创作剧本或节目脚本）以及作品介绍；

c.作品参加展演的总结及佐证材料（如视频、图片、公众号文章等）。
（5）科普团队：

a.松山湖科普阵地科普团队人员清单；
b.科普团队近半年社保、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等证明材料。

（6）科普志愿服务团队：
a.松山湖科普阵地科普志愿服务团队清单（含参与活动情况明细）；
b.志愿平台相关页面截图证明等。
（7）组织员工内部业务培训活动：

a.松山湖科普阵地内部培训活动清单；

b.培训方案；
c.培训老师信息、签到表、活动图片及总结性材料等。
（8）荣誉奖励：

a.松山湖科普阵地荣誉奖励清单；

b.获奖证书或通知。
（四）材料说明

1、各类科普活动需符合《办法》第九条规定；活动应保证完整度，同一主题、同一项目的子（分）活动不能拆分为独立活动。其中：

（1）立项委托类活动为申报单位以主办或承办方式承接市级以上部门立项或委托的科普活动；

（2）自发公益类活动为申报单位以第一主办单位自发举办的公益性科普活动，2025年度需提交齐全佐证材料。
2、科普视频、科普剧、科普秀、科普展、科普文学作品等应具有合法性、科学性，版权清晰无侵权行为，获得财政支持的作品不参评。其中：

（1）科普视频要求时长不低于3分钟、公众点击率不低于1000，活动宣传介绍或总结性视频不参评。

（2）科普剧、科普秀或科普展要求至少展演一场，有不少于100名观众参与。

（3）科普文学作品要求已出版发行，发行量不少于500册。
3、本指南附件《松山湖科普阵地活动开展、基地建设、荣誉奖励参考清单》为参考格式，各申报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若当年无相应类别事项，无需填报对应类清单。

4、科普团队参加活动及志愿团队参与活动情况将根据各填报活动清单进行确认审核，请尽量将各清单填写清楚、齐全。

5、佐证材料中，各类活动方案及总结尽量简洁；公众号推文可只提供推文链接和首页截图，无需提交全文内容。

二、申报程序

（一）申报单位登录“企莞家”企业综合服务平台(https://zwfw.dg.gov.cn/dgecsp/#/xzc)，搜索点击“松山湖科学普及条款申报”，选择对应申报项目进行网上申报。
（二）申报项目通过网上形式初审后，各申报单位应根据系统要求打印带水印申请材料(一式一份)，经单位法人和相关人员签字加盖公章后，连同所有申请资料提交到东莞市松山湖礼宾路1号松山湖市民中心A5-A24号窗口。申报材料编制要求如下：

1.申报材料一式一份，编制材料封面、目录，并按目录顺序排列各项材料（见本指南附件），采用A4纸双面打印并装订成册（胶装、线装或打孔装），整册加盖骑缝章。

2.对于申报材料不完整、不符合报送规范要求的，松山湖科技创新局将通知申报单位进行补充和更正。申报单位应在接到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补充、更正并重新提交申报材料，逾期未对申报材料进行补充、更正的，该申报单位本批次申报资格自动取消。
备注：松山湖市民中心实行“预约优先+现场派号”制度，为提高企业的办事体验，减少现场等待时间，建议企业通过“松山湖市民中心”、“i莞家”公众号和“i莞家”APP等渠道提前预约后合理安排时间到厅办理，预约路径依次选择“政策申报”、“惠企服务（政策兑现）”。
（三）松山湖科技创新局将根据实际需要，按《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履行审核、公示、呈批手续，根据松山湖管委会审批结果，联动松山湖财政国资金融局做好奖励经费拨付工作。

三、注意事项

（一）申报单位须在申报通知指明的申报期内提交申报材料，逾期不报视同放弃当年度项目申报资格。
（二）申报单位须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并提供在松山湖的银行开设的账户信息作为松山湖高新区财政资金拨付账户。
（三）申报单位默认同意松山湖科技创新局根据《办法》审批程序的需要，在拟资助项目社会公示环节向社会公示其申报事项。

（四）申报单位应按照《办法》第四章及第五章有关要求配合松山湖科技创新局落实申报项目审核及政策执行监督管理有关工作。

四、咨询方式

本《申报指南》由松山湖科技创新局负责解释。

业务咨询电话：钱女士 2289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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